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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选聘要求

一、选聘条件
面向全市公开选聘优秀代表，主要包括：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行业商协会代表，外资企业及国有企业代表、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等。
二、选聘条件
1．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恪守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个人信用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及违法违规违纪记录；
3．具有与履行营商环境建设职能相应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行业影响力，热衷于为企业服务和发声；
4．支持我市营商环境各项工作，能够立足行业和岗位实际，针对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产业环境、生活环境等五大环境方面，客观精准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5．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够正常参与各项观察、监督、调研及履职工作。
三、主要职责
1．主动宣传、解读国家、省、市优化营商环境有关政策及工作措施；
2．常态化跟踪收集涉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及市场主体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可落地、可操作的合理化改进建议；
3．原则上每半年向市发改委提交一次营商环境观察报告；
4．及时发现、收集和反馈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正面典型经验及负面问题线索，及时汇总反馈相关情况；
5．监督和反映全市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省、市有关营商环境重要文件等情况；
6．监督全市各地各单位推进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产业环境、生活环境等五大环境建设情况；
7．受邀参与有关营商环境建设的调研、座谈、督促、评价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8．市发改委赋予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注意事项
（一）营商环境观察员实行聘任制，聘期1年。聘期届满后，结合年度履职表现及工作实际需求，动态调整聘任人员；
（二）营商环境观察员受聘期满自然解聘，如在聘任期内发生违法、渎职或其他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情况，予以解聘；
（三）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观察员不得以观察员身份从事与营商环境无关的工作，如出现以上情形，予以解聘，相关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